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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合并会计报表暂行规定》和具体会计准则《合并

会计报表（征求意见稿）》的规定，合并价差是作为母公司“长

期投资”的调整账户，调增或调减长期投资项目金额，既不

摊销合并价差，也不调整合并股东权益，这实际是要求企业

采用永久保留法。这种做法违背了权责发生制和配比原则，

使得现行合并报表既不能反映被并企业的资产结构，也不

能真实公允地反映企业集团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笔者

认为，合并价差这种会计处理方法存在不尽合理之处，以下

从三个方面剖析：

（一）将性质不同的差额同时归入合并价差，影响了合并

价差的可理解性。我国的合并价差不但包含合并商誉、股权

投资差额，而且还将企业集团内部债券投资与内部应付债

券数额相互抵销时的差额也列入合并价差。这种做法虽然

简单，易于操作，但笔者认为，合并价差的含义令人难以理

解，影响了我国跨国企业集团在海外的发展。实际上，企业

购买控股权时产生的价差，是为了取得未来超额分配收益

而支付的成本，理应作为合并价差列示于合并资产负债表

内；而在购买控股权后，企业集团内部应付债券投资与应付

债券存在的只是类似于内部企业间资金划拨关系，因为从

合并理论和整个集团来看，这部分被买的债券就好像被集

团赎回注销，二者抵消时发生的差额就应该是已实现的债

券赎回损益（美国称之为推定损益），应在合并利润表中反

映，并在债券剩余置存期间内分期摊销，而不应作为合并价

差列示于合并资产负债表中。所以，进一步明确合并价差的

含义，是我国会计实务发展的需要，也是与国际惯例接轨的

需要。
（二）不摊销合并价差与《投资》准则相矛盾。《投资》准则

明确要求股权投资差额按一定期限平均摊销，计入损益，并

对摊销期限做了严格限定。因为从理论上讲，投资成本高于

应享有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的差额，可能是由于被投资

单位按公允价值计算的所有者权益高于账面价值，或被投

资单位有未入账的商誉。在这种情况下，低估的资产或未入

账的商誉，在计提折旧、摊销费用时，也按低估的资产价值

确定其折旧、摊销费用，从而虚增被投资单位的利润。在按

权益法核算时，投资企业的利润也会虚增。反之，当投资成

本小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时，则会虚减被投资

企业的利润。当不存在应付债券的差额时，合并价差可以说

是一种特殊的股权投资差额，即对子公司投资的股权投资

差额，自然应当采用股权投资差额的摊销办法。而我国现行

会计制度均未要求在合并会计报表中摊销合并价差。这样，

母公司的净利润与合并净利润就会产生差异。

也有人指出，既然在母公司账上摊销了股权投资差额

（即合并价差），为什么还要在合并报表中摊销合并价差呢？

这不就重复了吗？其实不然，母公司与企业集团是两个会计

主体，摊销股权投资差额是母公司个别报表采用权益法的

需要，在合并报表中摊销是企业集团编制合并报表的需要，

并不记入母、子公司的账簿，因此，不存在重复摊销。反而会

使母公司个别报表的长期股权投资项目和企业集团合并资

产负债表上的合并价差更符合实际情况，而且有助于消除

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合并价差“滚雪球”的现象，保持合并报

表的正确性和勾稽关系。
（三）不调整合并价差与合并商誉国际惯例矛盾。就世界

范围来看，合并商誉的会计处理方法大体可分为两种方式：

一是可摊销资产模式，二是灵活处理模式。其中第一种方式

应用相当广泛，占全世界主要公司的59% 左右，其理由在于

合并商誉同其他资产一样，作为企业的一项资源，能在合并

主体产生未来收入的过程中发挥作用，根据权责发生制原

则，应通过系统摊销方法与未来实现的收入进行配比，以正

确计算未来收益。否则，当存在合并商誉借项（或贷项）时，会

高估（或低估）合并净收益。显然，合并价差采用永久保留法

与此矛盾，并且影响了合并报表的科学性。

鉴于此，笔者建议对合并价差的会计处理可本着既与

国际惯例接轨，又兼顾本国国情的原则，分两方面完善：一

方面，财政部在正式制定颁布《合并会计报表》具体准则时，

应与国际惯例接轨，即取消合并价差，确认合并商誉。另一

方面，合并价差摊销可以先在上市公司中推行。因为上市公

司会计信息的使用者相对广泛，提供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

是上市公司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相比之下，上市公司会

计人员素质较高，会计技术处理手段较先进，有能力进行复

杂的摊销处理；第三，考虑到我国企业海外融资活动日益增

多，以及境外上市公司当地证券交易所的财务信息揭示要

求，从成本效益对比出发，应当规定上市公司按公允价值调

整所获得的资产负债，确认合并商誉以及摊销期限等。
（作者单位：威海市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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